TR 2 R R
114# B 353 % 69855
SO A BRI RERRET
A 2 Flm

FERREA R R
FIlRA TR R R P SR BT RA2 2 (114F A i F 5318

9%{) » AR D] 4T

1 <
FIFttr = A R v B % o g PRI G EBT o
¥ 7
-~ HIFBLFELRIBRGG AP (THESEST) 2
1

>+ ‘%%év‘éﬁf' HoE IR ﬁ’ﬁwﬁt
* {4 A $]§,¢rl~5 HA2p >
ez Ao BRI K/ R
Tdp o F R R AT A
e el ’€3ﬁiﬁﬁi HE f/"lc‘ B ”LF?E*' 2_PFE 0 (BT L PR
th £34% 2 B AP BEEFPY 0 ROTARFII2E127 20p o
AHRSE(RBFYR04Y ) ~EFBLERIFE TR
HRBLINEFR AL : TA378 ) ~ZKF (T &fErRvdc |
He T KFEIIMA ?\%ﬁﬁ ThJLl) £ LB p e 22
Sd 0 AONER AN A AR Z A 2 i
MR TR R Z P LS A ?st*?”iﬂ&b‘ ’%“/\‘ 7
ek Y o] £ F 476 52000000000008LE = (AL E X
P ) o B AERIFECEBME Y o TSIV R g 2
AERRE S o ARIFHEBHE L AR AT B E P L A EAT
FRAPREE S wREY EERT 2 2 R S
o A113# 17 15P 11204 3% > 374 % (T B )500F
xE g 2 ?J;ﬁﬁiﬂjmﬁ'mﬁ;}ﬂ—r » AN e poR-EIE D

T‘ N
= S N

SRRl L FAMEEEF NP (T 3

/‘\

\\-‘-

\:\«

%— 7



o

|

|

~
|
—

s B o ¥

3o @) g5 £ 4276 520000000000000055 1 =
<Tﬁ%ﬁﬁ )RR BRI 0 S L
Kk Rk~ 287 £ 4 SR E 0 4 ‘ﬁém,ﬁw
REF I R FATA S %’Fﬁ’*%‘_l.vﬁif'?‘ R RS
BEPELSFINE S RB2FREF U A437 o

d

WA 2 FIFHFR KL FED D f 4 kRS L E
NP S B LR T BT BB F o HREER
GVETL D ARG i APRE KE e EF 2P LYo
AR AEIT L 0 AR A o AR foyf A oeh i S KE
ARS8 RS2 8E RE ehh & a2 o 24
KELEALe FL 07 AR FL 272973 &
ST A IS AR PR A E i = WP W SIS
oA AR ELSE RTR L PR B RBRS
rEANFT c RAAEFEEL T NER S NG AmI K
e SRR HERT A DA AR Al
Rojel A P e dig- TEREE LKFhE - £ 5 0F
oo EoKFEE g Fle TR o7 Mehi A AR L #
g BEREAIKET B EEEe L a8 o RN
pr EfQFEDERI G A G FEAI KRG eLFDEY
CAFEA G AR P AT AR A - E R RS
AAlIARRFRE LT -BEEALTRZYE 2 o
EAFREL a0 d AR N RRE ~ 6 0T #ET
MNEPRE T RERI oL AEFERJE AT A
FPE RBAT G TR M o A Y 2 N P
EAF A ORI SkRE RS o R A AR
P e AP KEIFHRL G EF L EF

EX

2 A T A %
;fr A F{:{,’\ 2] Pﬁ‘

Ag‘@ ’%\'ﬁr\}‘liﬁﬁ_%?z'z ’_1’(/"_1',
*113& 17 15 P 11204 3% > %2500



gaz
e % 3
my A
= 2 Mg

1.7 5 4

. Pa-alis Y ’ 7 20 2/ ¥ , 1S N 24 by 2 s % s
;E}\ﬁg—‘ FI‘E*:':'{ lf] w A |‘t‘r;,,‘1{§;—}j7 * oy R 17“-"3‘3’/2’]{27\4
24
st

5 ifi?

¢ ppot

.

ik — A5
)xg"ﬁ
tE = P
SN ke

[

Z_ 0 ¥
A

2

E2

s 2z 7 , JE A . 4 - SN
RITHATE R A KR ii%i”)g £
- 3

GEBES BNl R UFESF LR ERT

2P L RUE S B R i %A%ﬁﬁ&F’

Rz mRER AL YRS (BB S ELE) o

FrA B A RIrA R B A 2 LINES 28R~ 6 Lk
2

P wma v iz (R ¥ %50%5721

RS PR 23R o P oLy AREFLF S
Fr A prh2T9  FRAFEH g4
FEARY > MERw o 72 FBFETF Py o 4
NE A UEEA PR EF o P T LA
o ETHNHESPEZEY CBE O FLES
HEATFEFHEALTL 2 Lo mTREFL AR
# %gﬁﬁ+ﬁ¢$ R (BEg2) 0 B
PRV R ERR (FREL) s L)
E'?"Jrﬁ f*bgf_;?“f%’;\'ﬂ‘ » 7R
%%i*rﬁﬁ&&J’»
7 & Rtk o i%@‘ﬁﬁﬁgi%V’fié
f,,%ri EREI R i O S i SNy 7 Y

3}51,2“5

—d

EHMG YEIRAETR A RELLHAE
CEREA LB ARY 23T o LK AR S 2
BBt - B AdI v Y KBRS @Y > §
A2 kg A GBS BRI AR S I ET R
T4 560 FY PrEMIES » UWALKIA F » ©
v A EL 2 RS K}%@é%fﬁ?féAﬁgwé
BF AT g A EGARY B EM R LR
%ﬂ%ﬂ%BW$W%P CE S I
HBEEmtEr T £ d 4 A AIEis ’3}‘5;53#

) P2 FEH o m B
*



puv
pr

Ju g o RO
A=t =B 9 J/ o~
24 P

ARHE > SA I B A4
VA0E o MRS B AT E Ll
’-"L'rLt’ LR % iﬂ*‘; TR TSR E B4R

—\\
L g

LN

“f :ﬁ (Q.

<~ k42 ;‘givgrg%;ﬁiﬁz > 3] HE r@

N
\

% 5 7
"

-

%

%M$%3%¥%E)’ BAL T FALE S
’ﬁ*%%%’éﬁﬁﬁsz
22 B X R FATII2# 127 1p §37 THES £ FRR
T PR THEHEES PER TR (7 (R
TRL ) A&FRET S (HTEAREDEFHELR) ) i\ig
fedp LA R M B G 5 0 A R
TS EIERRT A RE TR (RAREFE S 37i
A2F ) 5 pE 1128120 20p > MR T LEE e £ ]
NP R TAEAREERENS ) AR FEL TR
£ X i Wf%ﬂ’ﬁﬁéﬂféfiwwﬁéﬁ“Tﬁé
LA YEHI R B P HEEI e £ 07 F
'%"’Mﬁ;%bﬁ%:’m " EIRELEET AT AR
BHELEHZ  HETHE (L2RBFEF43561F) > 2

LS SR A B A
H

-\\
>cm%
Ri%
&R
_.\
S
jsu
_.\
=
4
—\z
~=\
< %
e
[n o
;_i
P
=
(w
%
3
F_*

AR
(“.
E]

\‘1

“‘_X

-—_\

i

—"’F’?é\v%}’npmkr‘] ikf?b\%ﬁ;\”’]{%ﬁi’f’ "i
FEAIE Y o FL A AL A L R
b"i‘l‘j—i 71\,%.;;1/ gPlJa %Ff’m@ IFQ\?FE);?%_%;;\, s MO
FLUET LEOBEPLRME U APE 2B LK
& ¢ ﬁﬁ%?fﬁ»}‘% t"’]’%ﬁ%}tﬂ # “A’I (/E_Lj\]xm 2h: X 5157
R Y EES EEEFR S SR L

L

v

P EE *

PR a TR My LA S L2 D by
m LEIARFEARNREZF P HAaZHRIEE
P BT AZEF 211321 156p 2 %”’ﬁffw
S E s ARGASHEEN S B FET FFA

£mA



ﬁ%iiﬁ’ﬁazaﬁﬁ%i%%aﬁ‘%@ﬁi&%
SR TR, A ER AP B g T2 fhos
£$ﬁﬁ,$ﬁ%g%%w§iéﬁ’ﬁﬁ@m%ﬁﬁ
g@ﬂu ﬁ%“%%’%ﬂfm% 9 ?%ﬁﬁ?ﬁ
5

ﬁ%ﬂpﬁfﬁww%am ~

FAZ21T48 =~ > B dept SRR 2 3078 0 A FRER L S K
Rt BB 1 ¢k PRARY > 7L B4R HHiF 4
kool g PRARF RSSO AR L T 07 E
#(AARFF 5407 ) > 102 7 EAFRAPM 2§k
FHEP > SHRRLATRI L NP2 AR L
?iw%w%ﬁﬁwﬁmfbow&ﬁﬁ ﬁ¢f1”w¢

mjw

FRr ;3 «ﬁu

\%2?
e A

TE%‘ :ﬁwmﬁﬂ ko i
7&%$4$ﬂ%{1m%0

v
SALL T T BFHMA R LIRS B KERY T
dpm s LIRS 2 B LRI T 2P 2R

FE 2 s X &,Bt’* ”Tfr’ipf,%g:@p*ﬁﬁﬁ AR FE o WL
f:!fgbzzﬁE A ﬁ i}ﬁ“.ﬁﬁ‘ﬁ' ’ “‘#ﬁ e A 4}@@5 »]{px %g*&g
%ﬂ%m#maur@r%wﬁﬁﬁﬁg,gﬁf%ﬁ@
2.3 s AE R e dom it o PR A IR B kS

SRS OREEA Y ad R A L EHEL00F A kX
P = s 0 v A8 g Wikdy B2 LA A ST
WA E S e £ 0P 2 5AUE S 5 BARL HYE KE
dop gt KRS 9 KEPE S TR o 2 BT KGR a k9

?
Fafe EZFH7@2Modpitn s BHHhazip

-]



i

=5

P 2R EFA2 77 AR VLB R AMARE
AFFMRT T FEZERTEEFLA ST EFTHE A
LML P ET PR P RETIR
AR GFHFRTHZ FPREIAL > pRZT P S B FL
EEHE S TR ST g WA T L BARS  p 4
AR S RARAE PR AR IR 0 2 REd AR
I3 RcZ FEMERE KHY X -REmE > BEE
Mg R TE SR AR AR AR LI EA A
HREERC S RSN S R 1 N e A AP
Pl FRMEB AR L AL NEFAPRB X EF
TRz LIRS 2By kAR 2
£ o A2 EE r%ﬁ'f\‘J o A v iEd R A KE 2 4y
R R L =’?*§§F5ﬁn500&’°%—)‘,ﬁ‘l
P s LRI RSETE Y e T 07 2 34U
bi%’%ﬁﬁﬁ%ﬂywm%«%%@ﬁﬁﬂﬁff’ﬁl
WL E e KRG TR R &iiﬁiﬁ%@
AR RAERERFLLERPN L AEREFSZ
R TARI AT B AL FE o MERFERREL P S ’)5
PREE T FEFE L Pir P s g R 2 g & 2
Fh o P ENE B AR DR o
T > A b RE A AR MEREEP R R E
FPEBEMIRT o B REHRP IR ETRNFES P &
P RBT I R2TMETZENT R AE P
BT 1 ARG U Tt AR NE - o
T - PFFEFRPLGRFRF AT ET721 48
EXN A FL o FLF20P3 A EHET E~ 2>
ErE MM A Y KE R 1, PATETRFED R
s H A Er s AW EERM SARL T TRl ko B
BEfRACENTL S HF L PR Bl SR
& o
;/m‘vﬁtﬁiﬂﬂ

"
St
mi



i

N AEA AT S A E R B AR N
A

(%)

E
 REMBERESFERERR
i

4= Yok

v

-h_‘\
(@]

=
DO

(‘H}

T
S,
=
She
_\\

Ny
—

e
-

S
;%;di‘ﬁ‘ﬁﬁﬁt > ,‘4.1}.%9
LB~ TR
i ’ij&;zk-;%jaf% =

2
=9

2

=

{7

-

¢ ?

o

= T
® e

B
\S‘
|15

\p"

/w, (ﬁ |
e

-

(.

-

_);/

\

|-
A
&
o
\\
‘“\

i i m’f%l‘fﬁflzz %147 % 158 B R

N

Iy
4)3“: \:H\
—~
A3
T 5
NI
J=q
-
!
o
= ok
A
il
_H>
A
S
F
[N
¥
N

b

[u—
©
\_FH\

>
»
i
“
Iy
B
\é\—\
=
TR
-
b
-
>
>
Iy
\_\_-\\
e
it
S
[ny
_."'
W
4o

5339 E2 A% 1 525 =AMt E R
SN2 R 190E R 18 (S B ea B o

—
-~
Ny

U
%

ﬁJ\ﬁéﬁaﬁﬁfﬁﬁﬁ%@*ﬁ
FRATE LA ik 28

RRHUE D

it B

/el

A
RIE/ FPEEZER > Ko R

L

[

+

ZU N )ﬁé— 244

- v

(7 =

o’
b5
=

#

4

®l

’

#rH

%4

S
- JE <

- g2 = Ak

—_—

t fF =7 X

-
?bi 5
L% (BRI RERL ST



ﬁlﬁﬁﬁﬁ%A%éMME£1M§ﬁi’iﬁﬁ%%4

K2 pELE R 2 Tt REATMAR S X 284§
ﬂk;f#)% P T R TREZRER S IR R de M R RLR T o B &7
%ﬁ‘é*ﬁﬁ’@%%%ﬁ%i’%ﬁﬁ%i%ﬁ‘P&
Bl s P LR ARANMEIET ) FRAL N ARG EP
TR M2 ATEARR ~ TdEd B R EAGRIRE - R £
Yod v ATon 2 e

{h’ﬁ =4 e

S AL ERAEKZMPL00F 0 FEkES ARITHEE
%ﬁiﬁﬁﬁ’%Wlﬁiﬁivﬁmﬁéﬁﬁéﬁﬁﬁi
FER RS D AFABP AL F2EFE ST R
g0 W R FIIICERTRIEET AR R e TR A B
B2 E AR B A e WG e SR
PR RGP o RF)E R38IFL2%2 AT F A T A

Pt BRRANEFEZF299FF 1A E > H)jidded 2 o
ARERFT FEA AN RETHREZ -5 F T IERE

e PR AR PR R TR
R K o ) SRR R % 1520 P
(BpxEsEdE A2 g r) T 5

e %3391}3‘;%;}’;& & 4), s Zv’l]:l*—g—l'la_i—- x , )’{‘@1—& T ,"l—rﬂﬁ Hp

|



Rel REMITE AT £
-~ %Jifj—%}ﬁfﬁgﬁ“?ﬁ‘ﬁ eRPL
= LRz e

E
=3
4y
/?‘m
Bl
=
_ﬁ
ey
_%
T
L
Nlud
M
35
il
dE
=5
[
Jm

) o =t
\111
1
(28
4
N
sy
‘ﬂ‘_\\
7= §
&
).
=
>~
>
bt
kSl
47&
4
ml4
o

-J-j\

J ’

B RO £ FTIIRR 75 K 0 ABE I 10E 0T 4 A
PATERIRANT A & - BB MPF S HAL {15 2t
5+

5

54
q

B A o RS 0 5E LT WS H AL RS
|,(‘T—‘:\3|J§ o
EREA S P 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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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冠傑




選任辯護人  周文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1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冠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　實
一、劉冠傑為弘騰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騰公司）之負責人，明知詐欺集團等不法份子為掩飾其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之追究及處罰，經常利用他人之金融帳戶掩人耳目，依其智識程度及常識，亦可知若有不相識之人，要求需提供帳戶供對方匯入來路不明之款項，並指示需代為轉帳或領款款項，該款項極可能係犯罪所得之贓款，惟劉冠傑為賺取轉帳金額4％之顯不相當高額報酬，竟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與林威廷（檢察官另案偵查中）、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為「新武」、吳承憲（下合稱本案詐欺集團，其中吳承憲部分，未據檢察官處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縱使如此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先由劉冠傑將弘騰公司所申辦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人頭帳戶。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即基於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之犯意聯絡，向林蔚文佯稱投資云云，致林蔚文陷於錯誤，於113年1月15日11時20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至系爭帳戶，劉冠傑則依吳承憲指示，於同日將款項匯至由林威廷擔任負責人之四季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四季柔公司)所申辦彰化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彰銀帳戶），藉以掩飾隱匿前述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來源。嗣林蔚文察覺有異分別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蔚文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和理由：
一、訊據被告劉冠傑固坦承為弘騰公司負責人，系爭帳戶為弘騰公司所使用之帳戶等情，惟矢口否認有前開犯行，其辯解意旨略以：我沒有詐欺。我跟吳承憲、四季柔公司均有合約。我是在處理貿易，付款的是貨款。我只知道我收的是吳承憲從大陸地區賣貨給臺灣地區買家的貨款，匯款出去的也是吳承憲要付給四季柔公司的貨款。我跟四季柔公司之所有合約，是因為吳承憲在大陸地區有收到四季柔公司未收到之貨款，請我把幫吳承憲在臺灣地區所代收之貨款，直接結算給四季柔公司。原本不會有四季柔公司的合約，只有我與吳承憲的合約，吳承憲賣給臺灣客戶的貨款，由我代收，我就是代收他在大陸的貨款。而這一次是我與吳承憲的第一筆合作款項，吳承憲說他有幫四季柔公司代收貨款，我幫他收臺灣的錢，這些錢是吳承憲所有，他請我結算給四季柔公司，我就用合約報單的金額去結算的。當時是吳承憲在臺灣的合夥人告訴我，我就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匯款。我一直在做政府的大型工程，沒有必要為了一點錢讓我公司無法營運云云。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由被告所提出之協議書、合約書等均可以證明被告並無任何不法，被告也未獲得任何利益，甚至在案發時也未與被害人有任何關聯。被告所經營之弘騰公司是合法公司，也有承攬工程，以經驗法則而論，再笨的人都不可能以自己合法公司去從事詐騙之不法行為等語。
二、本院查：
（一）告訴人因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向其佯稱投資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於113年1月15日11時20分許，匯款500萬元至系爭帳戶，匯入後由被告以弘騰公司名義再轉匯至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等情，除已據告訴人指訴甚詳外，復有其所有提出之匯款單據在卷可稽（見他卷第51頁），並有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擷圖、系爭帳戶之帳戶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他卷第55至57、219至22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固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是故意之成立，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僅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即為已足。亦即倘行為人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某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縱其並非積極欲求該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此即前揭法條所稱之「以故意論」。而金融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且具專屬性、私密性，多僅帳戶管理人始能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須將帳戶出借他人作為收款之用，亦必係與該收受之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而無任意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他人使用之理。再者，金融帳戶之申辦非屬嚴格，一般人甚至可同時申設多個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若要以金融帳戶收取款項或存入自有資金，多會自行申辦金融帳戶，以避免款項存入他帳戶時，遭他人侵占之風險，縱不得已需使用他人金融帳戶代收或存入款項，亦會委託具有相當信任關係之人協助之，故若其不利用自身金融帳戶取得款項，反而請不熟識之他人提供金融帳戶並委由他人在匯款後轉出，就該等款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當有合理之預期。而國內目前詐騙行為橫行，詐騙集團為掩飾其等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循線查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收取詐騙所得後再轉出款項，以確保犯罪所得免遭查獲，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此等案件時有所聞，並經政府機關、傳播媒體廣為宣導周知。查被告於案發時已進入不惑之年，自承具有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於104年間從事網路電商工作，於網路平台販售家飾及生活用品等物；又於106年間改從事機電工程工作等情，有被告所提出之答辯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審訴字卷第32頁），可證被告並非毫無社會經驗之人，就上揭常情，自難諉為不知。　
　　⒉被告雖與吳承憲於112年12月1日簽訂「雙方合作協議書」，目的是要「透過結合雙方的優勢、資源（甲方《按即被告》產品線與乙方《按即吳承憲的行銷通路》）來增加指定產品的銷售和市場佔有率」，有被告所提出之前開「雙方合作協議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審訴卷第37至42頁）；嗣於112年12月20日，以弘騰公司名義與四季柔公司簽訂「委託代收貨款合約書」，約定由弘騰公司代收合約上所註明之貨款，而由弘騰公司在國內及海外所屬各分支機構之營業單位代為收取，再轉帳予四季柔公司等情，有被告所提出之「四季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委託代收價款合約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審訴卷第43至61頁），四季柔公司負責人林威廷亦到庭證稱：確有與弘騰公司簽立前開合約，其目的是因為委託吳承憲幫我收貨款，吳承憲有跟我收取費用，因為貨款及我要付的費用都必須報稅，所以吳承憲說他會請他臺灣的合作公司開發票給我，而開發票必須有合約證明給國稅局，所以我們簽立前開合約作為申報國稅局所得稅之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57頁），則依被告與吳承憲所約定之合作模式，雙方本是要結合各自的優勢與資源，增加指定產品的銷售及市場佔有率。然而，被告直至本院辯論終結之當日均無法提出其與吳承憲自簽約起至本案事發之113年1月15日止，雙方有就何種產品合作，而致該產品銷售量增加，市場佔有率因而提高之事證，反而只是由被告之弘騰公司幫忙代轉吳承憲所指定之「貨款」予四季柔公司，其餘合作均付之闕如；尤有甚者，被告所轉匯予四季柔公司，均係國內匯款而非自國外以他種貨幣匯入，顯然吳承憲本來即可要求該資金提供者直接匯到四季柔公司帳戶，殊難想像又何需要多此一舉，先將「貨款」匯至系爭帳戶，再由被告於當日轉匯至四季柔公司之前開帳戶？再者，對照系爭帳戶之資金明細，可知113年1月15日共有4筆鉅額款項匯入系爭帳戶，金額除了有告訴人所匯之500萬元外，尚有250萬元、436萬元及174萬元，而如此鉅額之款項，被告固辯稱：吳承憲在臺灣的員工會來公司跟我結算，因為要跟報單對得起來，所以會跟我說有哪幾筆多少金額要匯給四季柔公司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40頁），惟被告不僅未提相關之對帳資料證明，遑論被告所匯至四季柔公司之金額亦與前開合約書附檔所列資料不相吻合。凡此種種，再再均可證明被告只是為了賺取其與四季柔公司所約定之已收款總額4%手續費，而提供系爭帳戶供吳承憲使用；至於其以弘騰公司名義與吳承憲、四季柔公司所簽立之合約，充其量亦只是為了遮掩其圖謀報酬而提供帳戶供他人使用之障眼手段，不足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⒊被告既係為了圖謀報酬而提供系爭帳戶供吳承憲使用，並依指示將匯入系爭帳戶之款項再轉匯至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又被告亦知悉詐騙集團為掩飾其等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循線查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收取詐騙所得後再轉出款項，以確保犯罪所得免遭查獲，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等情，均已如前述。則被告不僅提供系爭帳戶供吳承憲匯款，且在告訴人受詐騙將500萬元匯至系爭帳戶後，仍不分清紅皂白即依指示將該筆款項分次匯至林威廷所經營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顯然被告對於吳承憲如何使用系爭帳戶？系爭帳戶所匯入之款項從何而來？性質為何，是否屬於違法贓款？對被告而言，均屬無法支配掌控，且任憑其發生亦不在意，可認其罔顧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並容任該等被害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被告自具有犯罪之不確定故意。
　　⒋現今詐欺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自設立電信機房、取得人頭帳戶、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定被害人匯款帳戶、自人頭帳戶提領款項、取贓分贓等階段，乃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倘其中某一環節脫落，將無法順利達成詐欺結果，各該集團成員雖因各自分工不同而未自始至終參與其中，惟各該集團成員所參與之部分行為，仍係利用集團其他成員之行為，以遂行犯罪目的。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查被告透過「新武」認識吳承憲，進而依吳承憲之指示，先提供系爭帳戶，將告訴人受詐騙500萬元匯入系爭帳戶後，旋即再轉匯至林威廷所經營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等情，屬參與詐欺及洗錢犯行之部分構成要件行為，足認被告與包括吳承憲、「新武」、林威廷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係在上開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犯罪之目的，有犯意聯絡，並參與實施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自該當於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之共同正犯。
三、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至於被告所提出弘騰公司與上億機電工程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合約書、俊同企業有限公司與兆詮機電工程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工程契約書、物料訂購契約書、柏宇實業有限公司與連信營造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新竹寶山台積電F20P3工程承攬契約書等文件，充其量亦只能證明被告確有從事其他工作，並非僅僅圖謀前開報酬為其主業收入，然尚無法據此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自無法解免於其所為已該當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罪之構成要件。
貳、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其法定刑為2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故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應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
三、被告與吳承憲、「新武」、林威廷及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犯行，均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等犯行，各行為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同一，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而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僅為圖謀短利，提供其所經營弘騰公司之系爭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尤有甚者，更依照本案詐欺集團之指示轉匯款項，其行為不僅造成告訴人高達500萬元之財產損失，更增加告訴人求償及檢警查緝犯罪之困難，嚴重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所為殊值非難；衡以被告始終否認犯行，雖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惟尚未履行完畢，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參、沒收說明：
一、被告自承本案未獲取任何犯罪所得，且卷內尚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罪所得或已獲任何利益，自無犯罪所得可供沒收。
二、至被告共同洗錢之財物500萬元，業經層轉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游成員，卷內並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就該洗錢財物享有共同處分權，且參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修正理由意旨，尚無執行沒收俾澈底阻斷金流或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實益，如就此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實有過苛，爰就上開洗錢之財物，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東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嘉宏、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守訓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小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冠傑





選任辯護人  周文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18

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冠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　實

一、劉冠傑為弘騰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騰公司）之負

    責人，明知詐欺集團等不法份子為掩飾其不法行徑，避免執

    法人員之追究及處罰，經常利用他人之金融帳戶掩人耳目，

    依其智識程度及常識，亦可知若有不相識之人，要求需提供

    帳戶供對方匯入來路不明之款項，並指示需代為轉帳或領款

    款項，該款項極可能係犯罪所得之贓款，惟劉冠傑為賺取轉

    帳金額4％之顯不相當高額報酬，竟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

    與林威廷（檢察官另案偵查中）、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

    軟體LINE暱稱為「新武」、吳承憲（下合稱本案詐欺集團，

    其中吳承憲部分，未據檢察官處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縱使如此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洗錢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先由劉冠傑將弘騰公司所

    申辦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

    帳戶），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人頭帳戶。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即基於意圖為自己不法所

    有之犯意聯絡，向林蔚文佯稱投資云云，致林蔚文陷於錯誤

    ，於113年1月15日11時20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500萬元

    至系爭帳戶，劉冠傑則依吳承憲指示，於同日將款項匯至由

    林威廷擔任負責人之四季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四季柔

    公司)所申辦彰化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彰銀帳戶），藉以掩飾隱匿前述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來源

    。嗣林蔚文察覺有異分別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蔚文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

    察長核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和理由：

一、訊據被告劉冠傑固坦承為弘騰公司負責人，系爭帳戶為弘騰

    公司所使用之帳戶等情，惟矢口否認有前開犯行，其辯解意

    旨略以：我沒有詐欺。我跟吳承憲、四季柔公司均有合約。

    我是在處理貿易，付款的是貨款。我只知道我收的是吳承憲

    從大陸地區賣貨給臺灣地區買家的貨款，匯款出去的也是吳

    承憲要付給四季柔公司的貨款。我跟四季柔公司之所有合約

    ，是因為吳承憲在大陸地區有收到四季柔公司未收到之貨款

    ，請我把幫吳承憲在臺灣地區所代收之貨款，直接結算給四

    季柔公司。原本不會有四季柔公司的合約，只有我與吳承憲

    的合約，吳承憲賣給臺灣客戶的貨款，由我代收，我就是代

    收他在大陸的貨款。而這一次是我與吳承憲的第一筆合作款

    項，吳承憲說他有幫四季柔公司代收貨款，我幫他收臺灣的

    錢，這些錢是吳承憲所有，他請我結算給四季柔公司，我就

    用合約報單的金額去結算的。當時是吳承憲在臺灣的合夥人

    告訴我，我就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匯款。我一直在做政府的大

    型工程，沒有必要為了一點錢讓我公司無法營運云云。辯護

    人辯護意旨略以：由被告所提出之協議書、合約書等均可以

    證明被告並無任何不法，被告也未獲得任何利益，甚至在案

    發時也未與被害人有任何關聯。被告所經營之弘騰公司是合

    法公司，也有承攬工程，以經驗法則而論，再笨的人都不可

    能以自己合法公司去從事詐騙之不法行為等語。

二、本院查：

（一）告訴人因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向其佯稱投資云云，致告

      訴人陷於錯誤，而於113年1月15日11時20分許，匯款500

      萬元至系爭帳戶，匯入後由被告以弘騰公司名義再轉匯至

      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等情，除已據告訴人指訴甚詳外，

      復有其所有提出之匯款單據在卷可稽（見他卷第51頁），

      並有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擷圖、系爭帳

      戶之帳戶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他卷第55至57、21

      9至22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固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

      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

      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是

      故意之成立，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

      發生為必要，僅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發

      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即為已足。亦即倘行為人認

      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某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縱

      其並非積極欲求該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惟為達到

      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

      接受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此即前揭法條所稱之「以

      故意論」。而金融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且具專

      屬性、私密性，多僅帳戶管理人始能使用，縱偶有特殊情

      況須將帳戶出借他人作為收款之用，亦必係與該收受之人

      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而無任意交付予真

      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他人使用之理。再者，金融帳戶之

      申辦非屬嚴格，一般人甚至可同時申設多個帳戶使用，是

      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若要以金融帳戶收取款項或存

      入自有資金，多會自行申辦金融帳戶，以避免款項存入他

      帳戶時，遭他人侵占之風險，縱不得已需使用他人金融帳

      戶代收或存入款項，亦會委託具有相當信任關係之人協助

      之，故若其不利用自身金融帳戶取得款項，反而請不熟識

      之他人提供金融帳戶並委由他人在匯款後轉出，就該等款

      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當有合理之預期。而國內

      目前詐騙行為橫行，詐騙集團為掩飾其等不法行徑，避免

      執法人員循線查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收取詐騙所得

      後再轉出款項，以確保犯罪所得免遭查獲，隱匿犯罪所得

      之去向、所在，此等案件時有所聞，並經政府機關、傳播

      媒體廣為宣導周知。查被告於案發時已進入不惑之年，自

      承具有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於104年間從事網路電商工

      作，於網路平台販售家飾及生活用品等物；又於106年間

      改從事機電工程工作等情，有被告所提出之答辯狀在卷可

      稽（見本院審訴字卷第32頁），可證被告並非毫無社會經

      驗之人，就上揭常情，自難諉為不知。　

　　⒉被告雖與吳承憲於112年12月1日簽訂「雙方合作協議書」

      ，目的是要「透過結合雙方的優勢、資源（甲方《按即被

      告》產品線與乙方《按即吳承憲的行銷通路》）來增加指定

      產品的銷售和市場佔有率」，有被告所提出之前開「雙方

      合作協議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審訴卷第37至42頁）

      ；嗣於112年12月20日，以弘騰公司名義與四季柔公司簽

      訂「委託代收貨款合約書」，約定由弘騰公司代收合約上

      所註明之貨款，而由弘騰公司在國內及海外所屬各分支機

      構之營業單位代為收取，再轉帳予四季柔公司等情，有被

      告所提出之「四季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委託代收價款合約

      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審訴卷第43至61頁），四季柔公司

      負責人林威廷亦到庭證稱：確有與弘騰公司簽立前開合約

      ，其目的是因為委託吳承憲幫我收貨款，吳承憲有跟我收

      取費用，因為貨款及我要付的費用都必須報稅，所以吳承

      憲說他會請他臺灣的合作公司開發票給我，而開發票必須

      有合約證明給國稅局，所以我們簽立前開合約作為申報國

      稅局所得稅之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57頁），則依被

      告與吳承憲所約定之合作模式，雙方本是要結合各自的優

      勢與資源，增加指定產品的銷售及市場佔有率。然而，被

      告直至本院辯論終結之當日均無法提出其與吳承憲自簽約

      起至本案事發之113年1月15日止，雙方有就何種產品合作

      ，而致該產品銷售量增加，市場佔有率因而提高之事證，

      反而只是由被告之弘騰公司幫忙代轉吳承憲所指定之「貨

      款」予四季柔公司，其餘合作均付之闕如；尤有甚者，被

      告所轉匯予四季柔公司，均係國內匯款而非自國外以他種

      貨幣匯入，顯然吳承憲本來即可要求該資金提供者直接匯

      到四季柔公司帳戶，殊難想像又何需要多此一舉，先將「

      貨款」匯至系爭帳戶，再由被告於當日轉匯至四季柔公司

      之前開帳戶？再者，對照系爭帳戶之資金明細，可知113

      年1月15日共有4筆鉅額款項匯入系爭帳戶，金額除了有告

      訴人所匯之500萬元外，尚有250萬元、436萬元及174萬元

      ，而如此鉅額之款項，被告固辯稱：吳承憲在臺灣的員工

      會來公司跟我結算，因為要跟報單對得起來，所以會跟我

      說有哪幾筆多少金額要匯給四季柔公司等語（見本院訴字

      卷第40頁），惟被告不僅未提相關之對帳資料證明，遑論

      被告所匯至四季柔公司之金額亦與前開合約書附檔所列資

      料不相吻合。凡此種種，再再均可證明被告只是為了賺取

      其與四季柔公司所約定之已收款總額4%手續費，而提供系

      爭帳戶供吳承憲使用；至於其以弘騰公司名義與吳承憲、

      四季柔公司所簽立之合約，充其量亦只是為了遮掩其圖謀

      報酬而提供帳戶供他人使用之障眼手段，不足為被告有利

      認定之依據。

　　⒊被告既係為了圖謀報酬而提供系爭帳戶供吳承憲使用，並

      依指示將匯入系爭帳戶之款項再轉匯至四季柔公司之彰銀

      帳戶，又被告亦知悉詐騙集團為掩飾其等不法行徑，避免

      執法人員循線查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收取詐騙所得

      後再轉出款項，以確保犯罪所得免遭查獲，隱匿犯罪所得

      之去向、所在等情，均已如前述。則被告不僅提供系爭帳

      戶供吳承憲匯款，且在告訴人受詐騙將500萬元匯至系爭

      帳戶後，仍不分清紅皂白即依指示將該筆款項分次匯至林

      威廷所經營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顯然被告對於吳承憲

      如何使用系爭帳戶？系爭帳戶所匯入之款項從何而來？性

      質為何，是否屬於違法贓款？對被告而言，均屬無法支配

      掌控，且任憑其發生亦不在意，可認其罔顧他人財產法益

      是否因此受害，並容任該等被害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

      ，被告自具有犯罪之不確定故意。

　　⒋現今詐欺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自設立電信機房、取得人

      頭帳戶、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定被害人匯款帳戶、自人

      頭帳戶提領款項、取贓分贓等階段，乃係需由多人縝密分

      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倘其中某一環節脫落，將無法

      順利達成詐欺結果，各該集團成員雖因各自分工不同而未

      自始至終參與其中，惟各該集團成員所參與之部分行為，

      仍係利用集團其他成員之行為，以遂行犯罪目的。又共同

      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

      。查被告透過「新武」認識吳承憲，進而依吳承憲之指示

      ，先提供系爭帳戶，將告訴人受詐騙500萬元匯入系爭帳

      戶後，旋即再轉匯至林威廷所經營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

      等情，屬參與詐欺及洗錢犯行之部分構成要件行為，足認

      被告與包括吳承憲、「新武」、林威廷等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間，係在上開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

      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犯罪之目的，有犯

      意聯絡，並參與實施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之構成要件行

      為，自該當於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之共同正犯。

三、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至於被告所提出弘騰公司與

    上億機電工程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合約書、俊同企業有限公司

    與兆詮機電工程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工程契約書、物料訂購契

    約書、柏宇實業有限公司與連信營造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工程

    合約、新竹寶山台積電F20P3工程承攬契約書等文件，充其

    量亦只能證明被告確有從事其他工作，並非僅僅圖謀前開報

    酬為其主業收入，然尚無法據此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自

    無法解免於其所為已該當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罪之構成要件

    。

貳、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

    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

    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查被

    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

    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

    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將該條

    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

    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億元以下罰

    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本案被告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4條第1項，其法定刑為2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

    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

    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

    以下罰金，故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應以

    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

三、被告與吳承憲、「新武」、林威廷及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

    間，就本案犯行，均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

    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等犯行，各行為

    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

    同一，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而為想像競合犯

    ，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僅為圖謀

    短利，提供其所經營弘騰公司之系爭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使

    用，尤有甚者，更依照本案詐欺集團之指示轉匯款項，其行

    為不僅造成告訴人高達500萬元之財產損失，更增加告訴人

    求償及檢警查緝犯罪之困難，嚴重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

    經濟秩序，所為殊值非難；衡以被告始終否認犯行，雖已與

    告訴人達成調解，惟尚未履行完畢，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

    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

    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

參、沒收說明：

一、被告自承本案未獲取任何犯罪所得，且卷內尚無證據足認被

    告有何犯罪所得或已獲任何利益，自無犯罪所得可供沒收。

二、至被告共同洗錢之財物500萬元，業經層轉予本案詐欺集團

    不詳上游成員，卷內並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就該洗錢財物享

    有共同處分權，且參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修正理由意

    旨，尚無執行沒收俾澈底阻斷金流或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

    理之實益，如就此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實有過苛，爰就

    上開洗錢之財物，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

    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東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嘉宏、黃若雯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守訓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小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冠傑





選任辯護人  周文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18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冠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　實

一、劉冠傑為弘騰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騰公司）之負責人，明知詐欺集團等不法份子為掩飾其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之追究及處罰，經常利用他人之金融帳戶掩人耳目，依其智識程度及常識，亦可知若有不相識之人，要求需提供帳戶供對方匯入來路不明之款項，並指示需代為轉帳或領款款項，該款項極可能係犯罪所得之贓款，惟劉冠傑為賺取轉帳金額4％之顯不相當高額報酬，竟於民國112年12月20日，與林威廷（檢察官另案偵查中）、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為「新武」、吳承憲（下合稱本案詐欺集團，其中吳承憲部分，未據檢察官處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縱使如此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先由劉冠傑將弘騰公司所申辦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人頭帳戶。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即基於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之犯意聯絡，向林蔚文佯稱投資云云，致林蔚文陷於錯誤，於113年1月15日11時20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至系爭帳戶，劉冠傑則依吳承憲指示，於同日將款項匯至由林威廷擔任負責人之四季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四季柔公司)所申辦彰化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彰銀帳戶），藉以掩飾隱匿前述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來源。嗣林蔚文察覺有異分別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蔚文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和理由：

一、訊據被告劉冠傑固坦承為弘騰公司負責人，系爭帳戶為弘騰公司所使用之帳戶等情，惟矢口否認有前開犯行，其辯解意旨略以：我沒有詐欺。我跟吳承憲、四季柔公司均有合約。我是在處理貿易，付款的是貨款。我只知道我收的是吳承憲從大陸地區賣貨給臺灣地區買家的貨款，匯款出去的也是吳承憲要付給四季柔公司的貨款。我跟四季柔公司之所有合約，是因為吳承憲在大陸地區有收到四季柔公司未收到之貨款，請我把幫吳承憲在臺灣地區所代收之貨款，直接結算給四季柔公司。原本不會有四季柔公司的合約，只有我與吳承憲的合約，吳承憲賣給臺灣客戶的貨款，由我代收，我就是代收他在大陸的貨款。而這一次是我與吳承憲的第一筆合作款項，吳承憲說他有幫四季柔公司代收貨款，我幫他收臺灣的錢，這些錢是吳承憲所有，他請我結算給四季柔公司，我就用合約報單的金額去結算的。當時是吳承憲在臺灣的合夥人告訴我，我就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匯款。我一直在做政府的大型工程，沒有必要為了一點錢讓我公司無法營運云云。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由被告所提出之協議書、合約書等均可以證明被告並無任何不法，被告也未獲得任何利益，甚至在案發時也未與被害人有任何關聯。被告所經營之弘騰公司是合法公司，也有承攬工程，以經驗法則而論，再笨的人都不可能以自己合法公司去從事詐騙之不法行為等語。

二、本院查：

（一）告訴人因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向其佯稱投資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於113年1月15日11時20分許，匯款500萬元至系爭帳戶，匯入後由被告以弘騰公司名義再轉匯至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等情，除已據告訴人指訴甚詳外，復有其所有提出之匯款單據在卷可稽（見他卷第51頁），並有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擷圖、系爭帳戶之帳戶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他卷第55至57、219至22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固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是故意之成立，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僅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即為已足。亦即倘行為人認識或預見其行為會導致某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縱其並非積極欲求該構成要件實現（結果發生），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亦屬法律意義上之容任或接受結果發生之「間接故意」，此即前揭法條所稱之「以故意論」。而金融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且具專屬性、私密性，多僅帳戶管理人始能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須將帳戶出借他人作為收款之用，亦必係與該收受之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而無任意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他人使用之理。再者，金融帳戶之申辦非屬嚴格，一般人甚至可同時申設多個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若要以金融帳戶收取款項或存入自有資金，多會自行申辦金融帳戶，以避免款項存入他帳戶時，遭他人侵占之風險，縱不得已需使用他人金融帳戶代收或存入款項，亦會委託具有相當信任關係之人協助之，故若其不利用自身金融帳戶取得款項，反而請不熟識之他人提供金融帳戶並委由他人在匯款後轉出，就該等款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當有合理之預期。而國內目前詐騙行為橫行，詐騙集團為掩飾其等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循線查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收取詐騙所得後再轉出款項，以確保犯罪所得免遭查獲，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此等案件時有所聞，並經政府機關、傳播媒體廣為宣導周知。查被告於案發時已進入不惑之年，自承具有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於104年間從事網路電商工作，於網路平台販售家飾及生活用品等物；又於106年間改從事機電工程工作等情，有被告所提出之答辯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審訴字卷第32頁），可證被告並非毫無社會經驗之人，就上揭常情，自難諉為不知。　

　　⒉被告雖與吳承憲於112年12月1日簽訂「雙方合作協議書」，目的是要「透過結合雙方的優勢、資源（甲方《按即被告》產品線與乙方《按即吳承憲的行銷通路》）來增加指定產品的銷售和市場佔有率」，有被告所提出之前開「雙方合作協議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審訴卷第37至42頁）；嗣於112年12月20日，以弘騰公司名義與四季柔公司簽訂「委託代收貨款合約書」，約定由弘騰公司代收合約上所註明之貨款，而由弘騰公司在國內及海外所屬各分支機構之營業單位代為收取，再轉帳予四季柔公司等情，有被告所提出之「四季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委託代收價款合約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審訴卷第43至61頁），四季柔公司負責人林威廷亦到庭證稱：確有與弘騰公司簽立前開合約，其目的是因為委託吳承憲幫我收貨款，吳承憲有跟我收取費用，因為貨款及我要付的費用都必須報稅，所以吳承憲說他會請他臺灣的合作公司開發票給我，而開發票必須有合約證明給國稅局，所以我們簽立前開合約作為申報國稅局所得稅之用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157頁），則依被告與吳承憲所約定之合作模式，雙方本是要結合各自的優勢與資源，增加指定產品的銷售及市場佔有率。然而，被告直至本院辯論終結之當日均無法提出其與吳承憲自簽約起至本案事發之113年1月15日止，雙方有就何種產品合作，而致該產品銷售量增加，市場佔有率因而提高之事證，反而只是由被告之弘騰公司幫忙代轉吳承憲所指定之「貨款」予四季柔公司，其餘合作均付之闕如；尤有甚者，被告所轉匯予四季柔公司，均係國內匯款而非自國外以他種貨幣匯入，顯然吳承憲本來即可要求該資金提供者直接匯到四季柔公司帳戶，殊難想像又何需要多此一舉，先將「貨款」匯至系爭帳戶，再由被告於當日轉匯至四季柔公司之前開帳戶？再者，對照系爭帳戶之資金明細，可知113年1月15日共有4筆鉅額款項匯入系爭帳戶，金額除了有告訴人所匯之500萬元外，尚有250萬元、436萬元及174萬元，而如此鉅額之款項，被告固辯稱：吳承憲在臺灣的員工會來公司跟我結算，因為要跟報單對得起來，所以會跟我說有哪幾筆多少金額要匯給四季柔公司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40頁），惟被告不僅未提相關之對帳資料證明，遑論被告所匯至四季柔公司之金額亦與前開合約書附檔所列資料不相吻合。凡此種種，再再均可證明被告只是為了賺取其與四季柔公司所約定之已收款總額4%手續費，而提供系爭帳戶供吳承憲使用；至於其以弘騰公司名義與吳承憲、四季柔公司所簽立之合約，充其量亦只是為了遮掩其圖謀報酬而提供帳戶供他人使用之障眼手段，不足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

　　⒊被告既係為了圖謀報酬而提供系爭帳戶供吳承憲使用，並依指示將匯入系爭帳戶之款項再轉匯至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又被告亦知悉詐騙集團為掩飾其等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循線查緝，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收取詐騙所得後再轉出款項，以確保犯罪所得免遭查獲，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等情，均已如前述。則被告不僅提供系爭帳戶供吳承憲匯款，且在告訴人受詐騙將500萬元匯至系爭帳戶後，仍不分清紅皂白即依指示將該筆款項分次匯至林威廷所經營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顯然被告對於吳承憲如何使用系爭帳戶？系爭帳戶所匯入之款項從何而來？性質為何，是否屬於違法贓款？對被告而言，均屬無法支配掌控，且任憑其發生亦不在意，可認其罔顧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並容任該等被害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被告自具有犯罪之不確定故意。

　　⒋現今詐欺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自設立電信機房、取得人頭帳戶、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定被害人匯款帳戶、自人頭帳戶提領款項、取贓分贓等階段，乃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倘其中某一環節脫落，將無法順利達成詐欺結果，各該集團成員雖因各自分工不同而未自始至終參與其中，惟各該集團成員所參與之部分行為，仍係利用集團其他成員之行為，以遂行犯罪目的。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查被告透過「新武」認識吳承憲，進而依吳承憲之指示，先提供系爭帳戶，將告訴人受詐騙500萬元匯入系爭帳戶後，旋即再轉匯至林威廷所經營四季柔公司之彰銀帳戶等情，屬參與詐欺及洗錢犯行之部分構成要件行為，足認被告與包括吳承憲、「新武」、林威廷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係在上開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犯罪之目的，有犯意聯絡，並參與實施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自該當於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之共同正犯。

三、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至於被告所提出弘騰公司與上億機電工程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合約書、俊同企業有限公司與兆詮機電工程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工程契約書、物料訂購契約書、柏宇實業有限公司與連信營造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新竹寶山台積電F20P3工程承攬契約書等文件，充其量亦只能證明被告確有從事其他工作，並非僅僅圖謀前開報酬為其主業收入，然尚無法據此為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自無法解免於其所為已該當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罪之構成要件。

貳、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其法定刑為2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故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應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

三、被告與吳承憲、「新武」、林威廷及本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犯行，均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等犯行，各行為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同一，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而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卻僅為圖謀短利，提供其所經營弘騰公司之系爭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尤有甚者，更依照本案詐欺集團之指示轉匯款項，其行為不僅造成告訴人高達500萬元之財產損失，更增加告訴人求償及檢警查緝犯罪之困難，嚴重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所為殊值非難；衡以被告始終否認犯行，雖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惟尚未履行完畢，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參、沒收說明：

一、被告自承本案未獲取任何犯罪所得，且卷內尚無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罪所得或已獲任何利益，自無犯罪所得可供沒收。

二、至被告共同洗錢之財物500萬元，業經層轉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上游成員，卷內並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就該洗錢財物享有共同處分權，且參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修正理由意旨，尚無執行沒收俾澈底阻斷金流或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實益，如就此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實有過苛，爰就上開洗錢之財物，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東利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嘉宏、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守訓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小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